
揭露-1-玉山商業銀行 

銀行應按季公布重要財務業務資訊規定-補充未於財務報告揭露資訊 

一、資產負債資訊 

1.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

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活期性存款 267,666,304 215,392,475 

活期性存款比率 39.33 35.92 

定期性存款 412,904,945 384,215,718 

定期性存款比率 60.67 64.08 

外匯存款 91,481,169 62,247,498 

外匯存款比率 13.44 10.38 

 

註：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

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

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各項存款不含郵匯局轉存款。 

2.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小企業放款 115,358,713  118,520,81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1.54% 22.49% 

消費者貸款 257,008,001  277,694,842  

消費者貸款比率 47.98% 52.70% 

 

註：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

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

貸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

信用卡循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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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資訊 

1.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一） 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98 年 0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 

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累計減
損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量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來源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0,464 4,182  74,64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上市櫃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800,673 (850,935)  949,73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股票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472,486   472,486 以成本衡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331,728 (1,886)  1,329,84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2,299,268 516,634  22,815,90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政府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6,776,841   6,776,841 攤銷後成本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600,132 7,905  608,037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597,069 133,273  3,730,342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479,105 88,015  2,567,120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901,571 96,614  4,998,185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3,882,951   3,882,951 攤銷後成本  

債券 

其他債務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69,905 (65,617)  704,28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證券化商品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941 163,311  168,252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351,537 2,570  4,354,107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64,503   64,503 攤銷後成本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4,662,369   4,662,369 攤銷後成本  

結構型商品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00,000 2,574  502,574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結構型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100,000   100,000 攤銷後成本  

其他 

其他金融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8,094,410 18,866  28,113,27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市場報價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 34 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式

商品交易。 
四、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五、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六、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七、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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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之會計科目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 

損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

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利率有關契約 216,493,67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9,359 11,47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72,702,123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8,932 (81,446)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5,826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055 (1,055)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8,200,00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662 (100) 以評價技術估算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三、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

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 

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累計減損 

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
量者其公平價
值產生之來源 

股票 
非於集中
或店頭市
場交易者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128,861     128,861 
以成本衡

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98,294 (54,742)  743,55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37,684 36  437,72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政府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68,038   68,038 攤銷後成本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600,066 (200,112)  9,399,95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605,473 (138,938) (62,935) 1,403,60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1,204,302  (68,038) 1,136,264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1,564,874   1,564,874 攤銷後成本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67,872 2,541  870,41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3,754,127 (20,288)  13,733,83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7,708,900 (178,756) (145,445) 7,384,69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5,425,960   5,425,960 攤銷後成本  

債券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526,574 (119,565)  407,0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其他 
證券化商

品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501,310   501,310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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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 
會計科目 

國家別 
原始投資 

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累計減損 

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 
價值產生之來源 

政府公債 指定公平價值 香港 437,684 36   437,72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美國 340,190 (17,010)  323,1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74,209 (18,710)  355,49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1,021)  339,16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3,181 (2,262)  320,91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3,181 (2,262)  320,91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40,190 (10,206)  329,98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40,190 (10,206)  329,98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40,190 (136)  340,05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40,190 (681)  339,5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39,850 (340)  339,51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40,190 (3,028)  337,16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40,190   340,1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40,190   340,1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40,190   340,1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3,181 (970)  322,21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德國 323,181 (970)  322,21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412,977 41   413,01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公司債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美國 309,913 31   309,94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40,190 7,756   347,94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交易目的之          
金融資產 美國 340,190 8,022   348,21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340,1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40,190 (1,429)  338,7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40,190 (680)  339,51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08,228 (122)  408,10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10,285 (153)  510,1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10,285 (204)  510,08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40,190 (1,429)  338,7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11,253 7,484   318,73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0,190 (7,722)  332,4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4,763)  335,42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1,157)  339,03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24,596   364,78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78,323 (116)  578,2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61,313 (168)  561,14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38,319 (11,056)  327,26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0,020 102   340,1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510,285 (867)  509,41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08,228 (82)  408,14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0,190 (136)  340,05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2,722)  337,4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64,779 9,318   374,09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68)  340,1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0,190 (13,165)  327,02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40,190 (1,021)  339,16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510,285 11,737   522,0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0,190 768   340,95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法國 340,190 2,301   342,49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40,386 1,910   342,29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40,190 (2,130)  338,06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40,190   340,1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澳洲 345,273 984   346,25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43,698   343,698 攤銷後成本   

澳洲 347,538   347,538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510,285   510,285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510,285   510,285 攤銷後成本   

美國 696,895   696,895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43,706   343,706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債券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          
金融資產 

澳洲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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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340,190   340,190 攤銷後成本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 34 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臺幣達 3 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

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五、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

額。 
六、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七、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八、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

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之會計科目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 

損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平價

值產生之來源 

利率有關契約 53,447,72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43,031 39,300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33,360,92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8,798 (121,407)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5,552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329 1,329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6,564,674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2,567 13,953 以評價技術估算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單筆衍生性商品交易帳列餘額折合新臺幣達 3 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

國家別。 
三、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四、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

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揭露-6-玉山商業銀行 

2.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年月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

銷損失之金額 
無此情事發生 無此情事發生 

註：請揭露本期及去年同期之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三、其他 

1.董事姓名及所具專業知識之情形： 
 

職稱 姓   名 派任日期 學          歷 經          歷 

董 事 長 黃永仁 97.6.13 中興大學合作學系畢業 玉山金控、玉山銀行董事長 

常務董事 杜武林 97.6.13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EMBA 玉山銀行總經理、品牌長 

常務董事 黃秋雄 97.6.13 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 會計師 

常務董事 麥寬成 97.6.13 開南高商畢業 新東陽企業董事長 

常務董事 
(獨立董事) 

張林真真 97.6.13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數理統計碩士 

財宏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財金資訊(股)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 柯承恩 97.6.13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管理(會計)學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獨立董事 李吉仁 97.6.13 
美國伊利諾大學 
企業管理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EMBA 執行長、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獨立董事 林信義 97.6.13 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行政院副院長 

董    事 陳朝國 97.11.21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系 年興紡織公司副董事長 

董      事 吳建立 97.6.13 長榮中學畢業 上立汽車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李正斌 
 

97.6.13 美國舊金山大學碩士 
加藤實業、興南實業公司董

事長 

董    事 李泰祺 
 

97.6.13 輔仁大學企管系畢業 台火公司董事長 

董    事 侯永雄 
 

97.6.13 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 玉山金控、玉山銀行總經理 

董    事 黃男州 97.6.13 紐約市立大學企研所 玉山金控策略長、總經理 

董    事 陳嘉鐘 97.6.13 台灣大學農經所 玉山金控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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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玉山金控於 97.6.13 改派本行第 7 屆董事。 

註 2: 黃秋雄、麥寬成、張林真真、柯承恩、李吉仁、林信義、陳朝國、吳建立、李

正斌、李泰祺、侯永雄為外部董事(未擔任經理部門職務之董事);黃永仁、杜武

林、柯承恩、李吉仁、張林真真、侯永雄、黃男州、陳嘉鐘為專業知識董事。 

 

 

 

 

2.董事姓名及獨立性之情形：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條件 

姓名 

（註 1） 

商 務 、 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須相

關科系之公

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公司業

務所需之國家

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

工作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長   黃永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杜武林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黃秋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麥寬成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獨立董事 

(常務董事) 

張林真真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獨立董事 柯承恩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獨立董事 李吉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 

獨立董事 林信義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 

董事     陳朝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吳建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李正斌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李泰祺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侯永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黃男州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陳嘉鐘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註 1：欄位多寡視實際數調整。 

註 2：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
打“�”。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
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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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
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
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8） 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0） 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3.董事酬金： 
單位： 新台幣仟元 

職  稱 姓   名 酬    金 
 

說   明 
 

名單如(1)董事名冊 960 

本行於97.6.13由玉山金控改派

子公司銀行第7屆董事。 
常務董事每人每月車馬費新台

幣 30 仟元；董事每人每月車馬

費新台幣 20 仟元。 

 

 

 

4.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有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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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

及原因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

式 
（二）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

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

防火牆之方式 

 
(一) 玉山金控為本行之唯一股東，至金控之

股東可經由本行發言人或金控專責股務

單位，充分反應意見，並於本公司網頁

充分揭露聯繫方式，建議均可獲妥善處

理。 
(二)本行為玉山金控100﹪持有之子公司。 
(三) 本行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

均有明確規範，且訂有「風險管理政策

與指導原則」，作為從事各項業務時之依

循。 

 
無差異。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一) 本行設董事 15 人，於 2008.6.13 由母公

司指派四名獨立董事。 

本行訂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為獨立董事行使職務之準繩。 

(二) 本行審計委員會均定期評核簽證會計師

之獨立性。 

 
無差異。 
 

三、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行皆依規由專責單位建立利害關係人名單

及定期維護，並負責相關溝通事宜。 
本行之顧客均可經顧客服務單位充份反應意

見；員工之問題亦可透過人力資源單位妥善

處理，溝通管道暢通。 

無差異。 

四、資訊公開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

公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

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銀行資訊

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一)  
1.本行架設網站

(http://www.esunbank.com.tw/about/legal_inf
o.info)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之情

形。 
2. 揭露資料包含財務、業務、內部控制、投

資人聯繫窗口等資訊。 
(二)  

1.本行架設英文網站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 

2.業指定全盤瞭解本行各項財務、業務且能協

調各部門者擔任發言人，充分落實發言人

制度。 

  並於公司網站充分揭露發言人之聯繫方式。 
並設有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因故未能執

行職務時，得代理之，以落實發言人制度。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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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

及原因 
五、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

會之運作情形 
(一)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設置公司治理暨提

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策略委

員會，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或參與，

以落實公司治理。 
(二)本行於 2008.6.13 由母公司指派四名獨立

董事，並設置審計委員會： 

1.本行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2.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主要

運作目的如下： 

      (1)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

與績效。 
(3)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無差異。 

六、銀行如依據「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行依據「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落實公司治理，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無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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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

及原因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

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為增進董事會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並以之為董事會之開

會遵循依據。 

(二)不定期指派董事、監察人參加相關課程之進修，例如：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等機構舉辦之「金融機構企業治理研討會」、「公司治理系列研討會」、「公司

併購與董監事法律責任」、「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等。 

(三)本行設置有風險管理處確實執行相關風險控管政策，風險報告及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如

下: 

1.信用風險 

本公司對同一企業、同一集團及同一產業設定授信額度及風險總額，對信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設定交易限額等規定，並符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以維持本公司優質之資產

品質。 

2.市場風險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需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規定，依不同

衍生性商品的特性，訂定其控管標準。 

3.作業風險 

本公司參照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控管作業風險，並定期與不定期檢視業務操作是否

符合作業規定，以及針對內稽內控之意見進行改善與追蹤。 

(四)本行向來重視顧客服務品質，並於公司網站提供消費者申訴管道，落實消費者保護政策。 

(五)為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並降低公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承擔之風險，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

業已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被保險人包括玉山金控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依約之過

去、現在、未來的董事及重要職員等自然人，及具有管理監督職務之受僱人，承保範圍包

括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責任、公司補償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保障，及公司僱傭行

為賠償請求保障等。 

(六)本行員工之意見可透過多重管道與各管理階層及人力資源單位反應，所有問題皆能妥善處

理，溝通管道暢通。本行每年分區舉行知識分享，讓全體員工明瞭公司願景、政策及其他

與員工相關之事項。 

    基於照顧、關懷員工本行亦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 

(七)為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本行母公司設置專責股務處理單位，讓股東可充分反應意見，

並有專人妥善處理，溝通管道暢通，且本行相關財務、業務資訊均詳實揭露於公司年報與

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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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

及原因 
八、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敘明其自評(或委外評

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於2008年香港The Asset財資雜誌評選為「台灣區最佳公司治理」第一名，

並榮獲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治理制度認證。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鑑肯定玉山金控優質的企業文化與企業願景有助公司治理，並以專業誠信

的經營團隊及完整人才培育奠下公司治理重要的基礎，而董事會設置之功能委員會與獨立董事

具有不同之專業背景，對董事會功能的發揮及玉山經營策略規劃具正面作用。 

 

 
 
 
 

 

 

 

 

6.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產品名稱：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ETFs業務 

     為滿足顧客資產配置之多元理財需求與規劃，特推出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

ETFs業務，ETFs交易方式簡單、具有有效分散風險及成本低廉等投資優勢，可減少顧

客選股困擾，避免看對大盤、選錯個股；賺了指數、賠了差價的情況。提供顧客在更

多樣化的金融商品中，依本身風險屬性配置適宜產品，創造資產增值機會。 

 

 

產品名稱：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業務 

     為滿足顧客多元資產配置之理財需求，特推出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業

務，顧客選擇性高，可依資金狀況或投資喜好，選擇適合自己資金運用的發行條件，

如固定利率、浮動利率等，提供喜愛固定收益產品之顧客資產配置選擇。 

 


